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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省级高速公路太凤线太白

至凤县（陕甘界）公路工程 

行业 

类别 
公路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陕水保监函〔2017〕207 号、

2017 年 9 月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陕西省水利厅、陕水许决〔2020〕74 号、2020

年 12 月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陕水保监管〔2019〕29 号、

2019 年 5 月；陕西省水利厅、设类〔2021〕71 号、

2021 年 10 月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7 年 1 月—2020 年 9 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黄河生

态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陕西江河水利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陕西黄河生态

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陕西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陕西路桥

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交

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二工程

有限公司、中交二公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四局

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西安黄河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杨凌） 



二、 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土保持〔2017〕365 号）和《水

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

（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 号），陕西交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在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主持召

开了省级高速公路太凤线太白至凤县（陕甘界）公路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会单位有太凤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处（建

设单位）、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管理公司（建设管理

单位）、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宝川分公司（运营管理单

位）、西安黄河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中国科学院水利

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陕西黄河生态工

程有限公司（水土保持变更方案编制单位）、陕西黄河生态工程

有限公司（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陕西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和西安公路研究院（主体设计单位）、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杨凌）（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陕西路桥集团有

限公司等（施工单位，8 家）及相关单位代表，并邀请特邀专家

2 人。 

验收组成员由参会的相关单位和特邀专家共计 23 人组成，

其中特邀专家 2 人、建设单位 4 人、建设管理单位 1 人、运营

管理单位 1 人、主体设计单位 2 人、水保初步设计单位 1 人、



方案编制单位 1 人、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1 人、水土保持监测单

位 1 人、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1 人、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8 人，验

收组组长由太凤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处王东处长担任。  

验收组及参会人员先查看现场和查阅资料。验收会议由建

设单位致辞并简要介绍了工程建设情况，验收组组长介绍了验

收成员组成情况，各技术服务单位进行了相关汇报，并通过验

收组的质询，经讨论形成验收组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省级高速公路太凤线太白至凤县（陕甘界）公路工程是陕

西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 18 条联络线之一，也是我省“县县通高

速”扶贫攻坚重点工程。省级高速公路太凤线太白至凤县（陕

甘界）公路工程的建成将加强宝鸡南部与关中地区的联系，为

宝鸡经济依托绿色产业和生态旅游业实现突破发展提供了交通

支撑。同时，构建了西安、宝鸡等中东部地区通往陇南及九寨

沟的便捷通道，进一步密切陕西与甘肃间的联系，有利于强化

省际的经济互补与协作，促进关中—天水经济圈发展。 

项目起于太白县城西侧，在田坝设枢纽互通立交与国家高

速公路 G85 银昆线相连接，止于凤县龙家坪村(陕甘界)，与甘

肃省两当至徽县段高速公路相接。 

项目位于宝鸡市太白县、凤县。全线采用四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路线全长 85.596 千米，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路基 41.01

千米，路基宽度 25.50 米，桥梁总长 23153 米/58 座，隧道总长 

 



21434.21/13 座，桥隧比例 52.09%，互通立交 4 处（田坝、平

木、河口、凤县），连接线 1.486 千米（太白连接线），附属设

施（其中收费站 4 处，交警营房与河口收费站合建，服务区、

停车区、观景平台、养护工区、省界隧道管理站各 1 处），实际

启用弃渣场共 11 处，实际启用取土场共 3 处。 

工程建设总占地面积 463.37 公顷，其中永久占地 365.09

公顷，临时占地 98.29 公顷。 

工程初步设计概算总投资为人民币 93.30 亿元，其中土建

投资 68.25 亿元，建设资金来源为国家补助、企业自筹和银行

贷款三种方式。 

工程分两期建设，历时 4 年。其中太白至田坝段，于 2017

年 1 月开工建设，田坝至凤县段，于 2018 年 3 月开工建设，项

目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交工验收，2020 年 10 月底通车。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7 年 9 月 27 日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以陕水保监函〔2017〕

207 号对《关于省级高速公路太凤线太白至凤县（陕甘界）公

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了批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 750.46 公顷；2020 年 12 月 31 日陕西省水利厅以陕

水许决〔2020〕74 号对《关于省级高速公路太凤线太白至凤县

（陕甘界）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书》进行了批复，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540.35 公顷。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2019 年 5 月 23 日陕西省水土保持局以陕水保监管〔2019〕



29 号对《省级高速公路太凤线太白至凤县（陕甘界）公路工程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进行了备案；随后在建设过程中，针对弃

渣场防治区情况的变化进行了初步设计补充设计，2021 年 10

月 18 日在陕西省水利厅水土保持治理处报备《省级高速公路太

凤线太白至凤县（陕甘界）公路工程水土保持初步设计（补充

设计）》，并取得报备回执。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7 年 7 月至 2021 年 10 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开展

该项目的水土保持现场监测工作，展开现场勘查，收集相关资

料。监测过程中采用巡查、地面观测、核查、调查、项目类比

法以及资料分析等监测方法进行水土保持监测，共布设 12 个监

测点，主要分布于路基工程防治区、桥梁工程防治区、弃渣场

防治区。截止 2021 年 10 月，编制完成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监测实施方案 1 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季报》17

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年度总结报告》4 份，并按时

将监测成果报送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各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工程完工后，监测单位编制完成了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

结报告。 

监测报告主要结论：工程项目建设区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86%、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78%、土壤流失控制比 1.11、

拦渣率为 95.2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54%、林草覆盖率为

30.85%、表土保护率为 97.77%，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

了水土保持方案和水土保持变更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监测结果



表明本工程已完成水土保持变更方案确定的防治任务，水土流

失得到了有效防治。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10 月，水利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杨凌）开展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调查工作，查阅

了项目相关施工资料，多次实地查勘和抽查，参加的单位有建

设单位、监测单位、监理单位等。 

编制单位依据水利部[2017]365 号文《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编制完成

了《省级高速公路太凤线太白至凤县（陕甘界）公路工程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主要结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及

水土保持变更方案，组织开展了水土保持设计、施工、监理、

监测等工作，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

完整；废弃的永久弃渣堆放在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水土保

持变更方案确定的弃渣场内；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和水土保持变

更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局全面可行，措施质量合

格；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主要措施初步发挥效益；水土流

失防治目标总体实现；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维护责任已落

实；工程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条件。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省级高速公路太凤线太白至凤县

（陕甘界）公路工程依法依规履行了水土保持方案和水土保持



变更方案编报审批程序，开展了水土保持设计、施工、监测、

监理等工作，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和水土保持变更方案及批复

文件要求；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合格，完成

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

持方案和水土保持变更方案确定的目标值；依法缴纳了水土保

持补偿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且运行、管理及维护责任

已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1）运营单位对永久性水土保持设施加强巡视和维护；  

（2）对植物措施加强抚育管理，确保有效发挥效能。 



三、验收组成员签字表 

 

 

 

 

 

 

 

 

 

 

 

 

 

 

 

 

 

 

 

 

 

省级高速公路太凤线太白至凤县（陕甘界）公路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人员名单 



 省级高速公路太凤线太白至凤县（陕甘界）公路工程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人员名单（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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